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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机动车市场管理暂行规定

(1990年5月2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9号令发布 根据1997

年 12 月 21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 12号令第一次修改 根据 2007

年11月23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200号令第二次修改 根据2014

年 7 月 9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 259 号令第三次修改)

第一条 为加强对本市机动车市场的监督管理，保护合法经

营，制裁非法活动，根据国家对机动车交易和工商行政管理的有

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具体情况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进行机动车交易，均依照本规

定管理。

第三条 市和区、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对本市机动车市

场进行监督检查，依照工商行政管理法规的有关规定，保护合法

经营，查处违法活动。

公安交通、价格、税务等行政管理机关，按照各自职责，依

法对机动车市场进行监督管理。

第四条 从事机动车经营业务，应当向经营场所所在地的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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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，经核准领取营业执照后，方可经营。

国家对经营机动车业务另有规定的，依照规定执行。

第五条 机动车经营单位必须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

的经营范围经营。

第六条 旧机动车交易应当签订书面合同，成交后，应当按

照国家规定办理转移登记手续。

交易的旧机动车应当在安全检验合格有效期内。

第七条 报废的机动车，由本市汽车解体厂收购解体，不得

作为旧机动车出售。

第八条 购买或出售机动车者，必须出具凭证。单位购买或

出售，凭单位介绍信；个人购买或出售，凭本人身份证件；购买

属于国家专项控制的机动车，凭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控制社会集

团购买力办公室出具的购车批件。

第九条 机动车销售发票(新拖拉机和新旧两轮摩托车发票

除外)须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验证盖章。

第十条 禁止交易下列机动车：

(一)无产品检验合格证的；

(二)私自拼装的；

(三)已经报废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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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走私进口的；

(五)本市规定禁止在道路上行驶的其他车辆。

第十一条 机动车经营单位不得倒卖机动车购销合同、票证

和提货凭证；不得为违法买卖机动车提供货源、销售发票、支票、

现金、银行帐号、营业执照及其他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便利条件。

第十二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下列行为，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

依法予以处罚：

(一)无营业执照经营机动车的，依照工商行政管理的有关规

定予以处罚。

(二)机动车交易成交后，销售发票未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验

证盖章的，视情况可以对交易双方分别处以 500 元以下罚款。

(三)买卖报废机动车的，责令将报废的机动车交由本市汽车

解体厂收购，并视情节轻重，对买卖双方分别处以 3 万元以下罚

款。

(四)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第(一)、(二)、(五)项规定的，予以

警告，并视情节轻重，对交易双方分别处以 3 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十三条 从事机动车交易的单位和个人的其他违法行为，

属于违反工商、公安交通、价格、税务、海关等管理方面法律、

法规和规章的，由有关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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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 199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